
养老机构投资指南

一、投资环境
昌乐县共有58.37万人，其中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13.4万，占总人口的23%。
机构养老情况。全县现有备案养老机构6家，分别是颐年园老年公寓、营丘中心卫生院医疗养老服务中心、人民医院医养结合中心、宝城养老康复中心、碧水龙庭养老服务中心和东方养老托护中心，设置床位分别为530张、271张、400张、350张、230张和200张。共设置床位1981张，入住老人550人，工作人员220人。营丘中心卫生院医疗养老服务中心、人民医院医养结合中心、宝城养老康复中心和东方养老托护中心是医院开展养老服务的医养结合养老机构，颐年园老年公寓是通过与医疗机构签定协议实现医养结合，碧水龙庭养老服务中心通过养老机构内设医务室方式实现医养结合。目前，全县四星级养老服务机构1家（碧水龙庭养老服务中心），三星级养老服务机构2家（颐年园老年公寓、宝城养老康复中心）。
农村老年人就近养老情况。各镇（街区）结合各自实际，充分发掘、利用既有校舍、办公用房等闲置资源，积极解决老年人养老难题。一方面建设服务设施，解决老年人家门口养老问题。借鉴我县五图街道庵上湖村“党支部+合作社+互助”的养老成功模式，因镇因村制宜，建设镇村公益性养老服务设施，既盘活了闲置资源，又满足了老人不离乡土、不离乡音、不离乡情，就近养老的需求，有效提升了老年人的生活幸福指数。另一方面建助老食堂，解决独居、留守、空巢等特殊困难老年人吃饭难问题。通过建设老年食堂、社区助餐点、依托餐饮企业为老年人提供助餐服务等方式，为老年人提供优惠的热乎饭，解决好特殊困难老人的用餐难题。目前，全县已建成运营农村就近互助养老服务场所13处、助老食堂29处。
[bookmark: _GoBack]二、养老机构备案依据
山东省民政厅关于印发《养老机构备案和监管工作指南》的通知
3、 养老机构备案工作
养老机构应当在收住老年人后 10个工作日以内，向所 
地县级民政部门备案。养老机构办理备案，应当向民政部门提交备案申请书、养老机构登记证书，并且按照《养老机构基本条件告知书》列明的建筑、消防、食品、医疗卫生等方面的法律法规及国家有关标准，提交《养老机构备案承诺书》等材料，并对真实性负责。
已经备案的养老机构变更名称、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等登记事项，或者变更服务场所权属、养老床位数量、服务设施面积等事项的,应于办理完成登记变更手续或者情况发生变动 10个工作日内向原备案民政部门办理变更备案。养老机构终止服务的,应当在依法清算并办理注销登记后，书面报告备案的民政部门，民政部门予以撤销备案。
三、投资办理程序、涉及部门和联系方式
根据民政部关于贯彻落实新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的通知（民函〔2019〕1号），不再设立养老机构设立许可，实行备案管理。
办理部门：昌乐县民政局养老服务科，电话：0536-625675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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